
台北市立和平高中 112 學年第二學期  高一 108-113家政科 補考須知 113/06 

 

※未攜帶學生證、材料、工具之同學，遲到逾 20分鐘的同學， 

不准參加補考。 

 

一、 補考時間：07/08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9:00~中午 12:00。 

二、 補考地點：懷德樓 3 樓家政教室(請帶學生證)。 

三、 補考範圍：家政課本、手冊全部，及本學期授課補充內容。 

          （包含烹飪、手作及補充教材）。 

四、 補考方式： 

請自行準備下列物品，準時應考。分為「筆試」與「術科」。 

 

＊不可看課本、使用電子產品，亦不可與他人交談、討論、問問題。 

 

 

【注意事項說明】 

一、「筆試」(40%)：30分鐘。 

二、「術科」：請自行攜帶下列物品。 

1.「術科一」：「20*20cm不織布 1片、扣子 1顆，針、線、剪布剪

刀、鉛筆、直尺」等必備用品。 

2.「術科二」：繳交完整完成的襪子玩偶(含設計理念單)、及完

整完成的家政期末小書。 

P.S.期末小書：一定要有： 

(1)手冊 P.17 異國服飾學習單、(2)手冊 P.19個人服飾照

片學習單、(3)上課活動照片、或自己實作的完成作品照

片。 

三、整理教室~~所有補考同學，必須等所有補考同學完成後，一起

將家政專科教室整理乾淨才可離開，否則一律不及格論。 

 

 ※如有疑問，請 07/05星期五下午 5點前，與老師聯絡 E-mail：

hpsh0268108@mail.hpsh.tp.edu.tw ，老師會於 07/05 星期五

晚上 10點前回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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